
林建协〔2024〕54 号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章程》规定，我会以通讯

方式召开了五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了《林业和草原

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费指导意见（试行）》，现予以发布。原

《关于印发<林业行业调查规划项目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

（林建协〔2018〕15 号）废止。

附件：林业和草原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费指导意见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林业和草原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费指导意见

（试 行）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前 言

2014 年、2018 年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先后试行和正式实

施了《林业行业调查规划项目收费指导意见》。随着近年来林业

工程建设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变化，部分项目及指导标准已不

完全适应当前的需求，亟需进行修订和完善。根据广大会员单位

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林业和草原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服务需求，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启动了《林业和草原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

费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编制工作。

指导意见在总结《林业行业调查规划项目收费指导意见》（林

建协〔2018〕15 号）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将收费指导转变为计

费指导，拓展了指导范围和流程，实现了对林草工程建设全生命

周期和全业务领域范围的“两个全覆盖”。同时，对服务费用的

计算方式进行了优化完善和简化设计，以实现“好用、实用、易

用”的目标。经过广泛征求会员单位等各方的建议和意见，以及

多次反复修改和论证，最终形成了本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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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林业和草原工程（以下简称：林草工程）建

设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林草工程建设的行规行约，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会员单位服务成果质量，促进林草工

程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特制订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从事林草工程建设专业技术服务

单位开展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调查、监测、勘察、遥感、方案、规

划、可研、设计、监理、评估等类型的专业技术服务，是服务计

费的参考依据。

第三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计费属于专业服务费用，应当遵

循公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委托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项目工作需求，优先选择具有相关资质资信的林草工程建设项目

专业服务单位开展技术咨询服务。

第四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专业服务单位从事相关技术咨询

服务，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经济技术政策、标准规

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第五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专业服务，应当体现优质优价的

原则，不得违反标准规范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

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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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六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费指导范围，按照覆盖工

程建设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原则，结合林草工程建设行业

发展实际，分为调查、监测、勘察、遥感、方案、规划、可研、

设计、监理、评估等 10 个计费类别。

第七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服务计费方式，主要采用基础价

格乘以调整系数计算。基础价格根据具体林草工程建设专业类别

的不同类型确定。调整系数分为通用调整系数和专业调整系数，

通用调整系数考虑项目的级别、地区差异、自然条件状况等，专

业调整系数考虑项目规模范围、工程类型等。

第八条 通用调整系数（T）分为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

（T2）、作业区域（T3）、资质资信（T4）4 类。

通用系数类型 系数

T1 工程级别 1

国家级 1.3
省级 1.2

地市级 1.1
县级 1.0

乡村级 0.9

T2 项目地域 2

一级地域 1.4
二级地域 1.2
三级地域 1.0

T3 作业区域 3

一类地区 1.3~1.5
二类地区 1.1~1.3
三类地区 0.9~1.1

T4 资质资信 4

甲级 1.2
乙级 1.1
丙级 1.0
其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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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1）国家级是指项目对象为全国范围、项目层次为国家级或需要报国家审

批的项目

（2）省级是指项目对象为省域范围（含跨省域）、项目层次为省级或需要报

省级审批的项目

（3）地市级是指项目对象为地级市范围（含跨市域）、项目层次为地市级或

需要报地市级审批的项目

（4）县级是指项目对象为县域范围（含跨县域）、项目层次为县级或需要报

县级审批的项目

（5）乡村级是指项目对象为乡、村范围（含跨乡、村域）、项目层次为乡、

村级

注 2：

（1）一级地域包括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北京市、

上海市、天津市

（2）二级地域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湖北省、湖

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3）三级地域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川省、重庆市、云

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海南省以及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内蒙古、吉林长白

山、龙江、伊春森工集团

注 3：

（1）一类地区包括西藏全部地区，青海昆仑山脉，新疆昆仑山脉，唐古拉

山脉，巴颜喀拉山脉，阿尼玛卿山脉，横断山山脉，阿尔金西南地区，大兴安岭

依勒呼里山及原始林区

（2）二类地区包括甘肃全部地区，宁夏全部地区，山西全部地区，辽宁全

部地区，吉林全部地区，贵州全部地区，江西全部地区，大兴安岭其他地区，内

蒙古其他地区，青海其他地区，云南其他地区，黑龙江其他地区，四川阿坝地区，

四川攀西地区，大巴山（川陕鄂相邻地区），秦岭（陕甘川豫相邻地区），陕北地

区，太行山，泰山，湘鄂赣相邻地区（幕阜山、九岭山、庐山），南岭，武夷山，

大别山区，吕梁山，云贵高原东部、张家口及承德北部地区，云开地区、桂西北

地区，湘西北地区

（3）三类地区包括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4）作业区域采用区间取值，其取值以省级行政单位为范围，根据实际作

业区的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从区间中对应细化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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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资质资信包括林业调查、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等项目所需

对应的资质资信，项目需要多个资质资信的以最高的为准。其他指未定级别或没

有资质

第九条 专业调整系数（Z）分为规模范围（Z1）、专业类别

（Z2）、专业深度（Z3）3 类。根据各项目类别的计算要求，选取

相应的专业调整系数进行连乘，其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专业调整系数类型 系数

Z1 规模范围 1

一类 1.4~1.5
二类 1.3~1.4
三类 1.0~1.3
四类 0.8~1.0

Z2 专业类别

培育和利用
工程

林草种苗 0.9
林草营造 1.0~1.2
资源利用 0.9~1.1
产品加工 1.0

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

工程

林草系统治理 1.2~1.4
森林保护和修复 1.2
草原保护和修复 1.1
湿地保护和修复 1.3

荒漠化防治 1.0

自然保护地和
野生动植物

工程

国家公园 1.5
自然保护区 1.3
自然公园 1.0~1.4

野生动物保护 1.1
野生植物保护 1.0

支撑保障
工程

森林草原防火 1.2
有害生物防治 1.1
林草信息化 1.1

基础设施建设 1.3

Z3 专业深度 2

一级 1.3~1.5
二级 1.0~1.3
三级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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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1）一类是指项目规模面积＞100 万公顷

（2）二类是指项目规模面积＞10 万公顷、≤100 万公顷

（3）三类是指项目规模面积＞1 万公顷、≤10 万公顷

（4）四类是指项目规模面积≤1 万公顷

注 2：

（1）一级是指建设类型多样，技术复杂，涉及路桥、建筑物及构筑物较多，

地形与水文条件较差的工程

（2）二级是指建设类型较多、技术难度较大，涉及路桥、建筑物及构筑物，

地形与水文条件一般的工程

（3）三级是指建设类型单一、技术难度较小，涉及路桥、建筑物及构筑物

较少，地形与水文条件简单的工程

第十条 指导意见中未包括或新产生的项目，可参照项目工

作内容相近的类型，由双方协商确定；也可以参照林草工程建设

项目咨询服务平均境内直接人工成本要素信息中直接人工成本

标准、人工日法综合计算系数和双方认可的人工投入总量确定项

目的计费金额。

第十一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咨询服务平均境内直接人工

成本要素信息具体如下：

单位：元/日

外部高级
专家

内部咨询人员
人工日法综
合计算系数高级职称及

以上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及
以下

5000~5500 3300~3900 2500~3000 1800~2100 2.0~3.0

注 1：

直接人工成本要素是指咨询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人员工资、津贴、奖金、保险

和福利等，包括其他各种资金或实物补贴的奖励、单位负担的五险一金等人员的

支出；人工日法综合计算系数是指不同类型项目直接人工成本占服务总收入的比

例，反映了直接人工成本占服务总成本的比例、利润水平、税金等因素的综合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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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项目计费计算参考公式为：项目计费=（高级职称及以上人数*每人平均工

作天数*3300+中级职称人数*每人平均工作天数*2500+初级职称及以下人数*每

人平均工作天数*1800）*人工日法综合计算系数。

第十二条 凡在林草工程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中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有利于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或项目属于首次、首个、试点，有利于促进

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创新引领的，双方可以在上浮 10%~30%的幅

度内协商确定计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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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查

第十三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调查分为基础调查、专项调查、

科学考察、核查检查、征占用调查、资产调查等六类。基础调查

指以林草资源为调查对象，以服务经营管理为目的而开展的采集、

处理、预测林草资源有关信息的工作。专项调查指针对特定对象

进行的详细调查。科学考察指特定区域的多学科、综合性调查。

核查检查指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的实绩与成效的调查、核验与督查。

征占用调查指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草地、湿地等，对拟占用的林

草湿资源进行的详细调查。资产调查指林草湿资源资产调查、林

地（草地）林木流转调查、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调查、涉林草

案件专业调查等。

第一节 基础调查

第十四条 基础调查可分为连续清查（一类调查）、森林资

源规划设计调查（二类调查）、作业设计调查（三类调查）。连续

清查（一类调查）主要为制定国家或区域林草政策进行的宏观控

制性调查。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二类调查）主要为森林经理

调查，以及为局、场级编制经营方案进行的调查。作业设计调查

（三类调查）主要为满足伐区设计、造林设计、森林经营设计等

而进行的调查。

第十五条 基础调查计费基价按照调查类型确定，具体计费

基价表如下：



8

基础调查 基价 备注

连续清查
（一类调查）

7000 元/个

1.林地类样地乘以系数 1.2
2.草地类样地乘以系数 1.0
3.湿地类样地乘以系数 1.2
4.荒地类样地乘以系数 0.9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二类调查）

90元/公顷

1.A级乘以系数 1.2
2.B级乘以系数 1.0
3.C级乘以系数 0.7
4.独立经营单位另计起价
40万元/单位

作业设计调查
（三类调查）

1000元/公顷

1.采用全林实测调查方法乘
以系数 1.0
2.采用标准地调查方法乘以
系数 0.6
3.造林作业设计调查，在标
准地调查方法上再乘以系
数 0.6
4.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5.收费基价中含采伐作业设
计

第十六条 基础调查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样地个数或

调查面积*通用系数（T）。

调查面积：为调查范围的总面积。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第二节 专项调查

第十七条 专项调查主要根据调查内容分为多种专项调查，

常用的可分为年度变更调查、种质资源调查、古树名木调查、生

物多样性调查、生物量调查、有害生物调查、灾害调查、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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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勘界立标调查等。

第十八条 专项调查计费基价按照调查类型确定，具体计费

基价表如下：
专项调查 基价 备注

年度变更调查 800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种质资源调查 1.2 万元/样线 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古树名木调查 3000元/株

1.最低计费额按 5 万元计
2.根据树龄、健康、病虫害、土
壤、鉴定、挂牌等服务内容多
少，在基价基础上乘以 1.0~1.5

生物多样性调查
5000 元/样方

最低计费额按 30万元计
1万元/样带

生物量调查
2000 元/样木

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6000 元/样方

有害生物调查
2000 元/样株

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4000 元/样地

灾害调查 6000 元/标准地
1.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2.采用大样地调查乘以系数 2.0

自然保护地勘界
立标调查

5000 元/定标点 最低计费额按 5万元计

第十九条 专项调查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样地（样方、

标准地等）个数或调查面积*通用系数（T）。

调查面积：为调查范围的总面积。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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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学考察

第二十条 科学考察可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等自然保护地特定区域的综合性调查。

第二十一条 科学考察计费基价按照调查类型确定，具体

计费基价表如下：
科学考察 基价（万元） 备注

国家公园 200

面积>5万公顷，超过的部分按
以下计：
1.东部省份 10元/公顷
2.中部省份 5 元/公顷
3.西部省份 0.5元/公顷
4.东北省份 1 元/公顷

自然保护区 100

1.超大型乘以系数 1.3
2.大型乘以系数 1.2
3.中型乘以系数 1.0
4.小型乘以系数 0.8

自然公园 80

1.超大型乘以系数 1.3
2.大型乘以系数 1.2
3.中型乘以系数 1.0
4.小型乘以系数 0.8

注：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规模分类参考《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195—2018）

第二十二条 科学考察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通用系

数（T）。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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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核查检查

第二十三条 核查检查可分为营造林、生态修复、综合治

理等成效核查，公益林、森林抚育、森林管护等核验查验，以及

林草湿疑似图斑、造林验收图斑、森林督查图斑等林草资源管理

督查核查等。

第二十四条 核查检查计费基价按照调查类型确定，具体

计费基价表如下：
核查检查 基价 备注

成效核查 250元/公顷

1.最低计费额按 5 万元计
2.基价为综合成效核查
3.采用人工造林等人工恢复措施
为主的工程乘以系数 1.7
4.采用更新等人工与自然恢复措
施结合的工程乘以系数 0.8
5.采用封育等自然恢复措施为主
的工程乘以系数 0.3

核验查验 50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5万元计

督查核查 1000 元/图斑 最低计费额按 5万元计

第二十五条 核查检查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图斑个

数或调查面积*通用系数（T）。

调查面积：为调查范围的总面积。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第五节 征占用调查

第二十六条 征占用调查可分为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含

林地现状调查）、草地征占用调查、湿地征占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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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征占用调查计费基价按照调查类型确定，具

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征占用调查 基价 备注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起价 6万元

另计：块状项目 1.5
万/公顷；线性项目
1.5~2.0万/公里

1.另计额度超过 30 万
元时，减免起价 6万元
2.使用林地为无林地的
项目乘以系数 0.8；为
疏林地、灌木林地乘以
系数 0.9；为经济林、
苗圃乘以系数 1.2
3.线性长度为工程建设
总里程（含隧道、桥）

4. 线 型 项 目 宽 度 在
20~40 米的系数乘以
1.2，宽度在 40~70米的
系数乘以 1.5

草地征占用调查 0.8万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5万元计
湿地征占用调查 1.0万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5万元计

注：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同期编制的林地占补平衡方案、规划林地置换方案、

占用公益林调整方案、复垦复绿方案等，每项可以按照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的

0.8 倍计价。

第二十八条 征占用调查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调查

面积或长度*通用系数（T）。

调查面积或长度：调查面积为块状项目征占用面积；调查长

度为线性项目征占用里程。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第六节 资产调查

第二十九条 资产调查可分为工程项目致使林地（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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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等资产损失调查、林地（草地）林木等资产流转评估核查、

林地（草地）林木流转等项目资产调查、林地（草地）林木灾害

损失调查、林草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涉林草案件专业调查等。

第三十条 资产调查计费基价按照调查类型确定，具体计费

基价表如下：
资产调查 基价 备注

资产损失调查 1.5万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流转评估核查 250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8万元计

流转资产调查 800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10万元计

灾害损失调查 300元/公顷 最低计费额按 8万元计

生态系统环境损
害鉴定

5万元

1.此基价为涉及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的鉴定
2.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简单、复杂、
特别复杂对应乘以系数 0.5、1.0、
2.0

80万元

1.此基价为涉及森林、草原、湿地
等生态系统的鉴定
2.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简单、复杂、
特别复杂对应乘以系数 0.5、1.0、
2.0

涉林草案件
专业调查

3 万元/宗
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简单、复杂、
特别复杂对应乘以系数 0.5、1.0、
2.0

第三十一条 资产调查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调查面

积*通用系数（T）。

调查面积：为调查范围的总面积。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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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测

第三十二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监测分为林草湿资源监测、

林草生态系统监测、生物多样性监测、自然保护地监测、碳汇计

量监测五类。林草湿资源监测指对森林、草原、湿地等资源变化

的监测。林草生态系统监测指对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状

况的监测。生物多样性监测指对野生动植物的种类组成、分布和

动态变化的监测。自然保护地监测指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因素的监测。碳汇计量监测指对林草

湿碳汇动态变化的监测。

第三十三条 林草湿资源监测适用于森林、草原、湿地等

资源监测等。林草生态系统监测适用森林生态系统监测、重要湿

地监测等。生物多样性监测适用于重点野生动物监测、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监测等。自然保护地监测适用于国家公园监测、自然

保护地监测等。碳汇计量监测适用于森林碳汇监测、湿地碳汇监

测、红树林碳汇监测等。

第三十四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监测计费基价按照监测类

型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监测类型 基价 备注

林草湿资源监测 1000 元/图斑

林草生态系统
监测

1万元/监测指标
1.森林生态系统乘以系数 1.2
2.草原生态系统乘以系数 1.1
3.湿地生态系统乘以系数 1.2
4.荒漠生态系统乘以系数 0.9

5000 元/样地

生物多样性监测
6000 元/样方

1.2万元/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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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类型 基价 备注

自然保护地监测 2万元/监测指标
1.国家公园乘以系数 1.5
2.自然保护区乘以系数 1.3
3.自然公园乘以系数 1.0~1.4

碳汇计量监测 8000 元/样点

注：以上基价均为 1 次/年的监测频次

第三十五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监测计费公式为：计费额=

基价*样地个数或指标个数*通用系数（T）。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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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勘察

第三十六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勘察指对拟建林草工程场

地进行的现场探勘并编制工程勘察报告的一系列工作，主要适用

于林区道路、建筑等工程。

第三十七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计费基价参考《工程

勘察服务成本要素信息（2022 版）》相关内容确定。具体计费基

价表如下：
序号 投资额（万元） 基价（万元）

1 200 10
2 500 21
3 1000 31
4 3000 69
5 5000 102
6 8000 137
7 10000 158
8 20000 258
9 40000 413
10 60000 577
11 80000 738
12 100000 895

第三十八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计费公式为：计费额=

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专业系数（Z）：只乘以专业深度（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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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遥感

第三十九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遥感可分为遥感信息预处

理和遥感解译两类。遥感数据预处理是对遥感原始数据实施辐射

改正、微分纠正、影像配准、几何精校正、数据融合、影像拉伸

镶嵌等操作的工作。遥感解译是从遥感图像中识别并提取相关信

息，并表示在地理底图上的工作。

第四十条 遥感信息预处理计费基价表

数据类型
每平方公里基价（元）

2米
分辨率

1 米
分辨率

优于 0.5米
分辨率

全色和多光谱数据融合 5 14.5 50
全色单波段数据 3 8.5 24

第四十一条 遥感解译计费基价表

比例尺
每平方公里基价（元）

I 级 II 级 III 级
1:50000 120 160 200
1:25000 360 480 600
1:10000 1440 1920 2400

注：不包含航（卫）片和遥感数据购置成本。I 级、II 级、III 级分别对应航

（卫）片可解译程度为良好、中等、差

第四十二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遥感只按照基价计费，计

费公式为：计费额=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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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方案

第四十三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分为研究类方案、申

报类方案、实施类方案三类。研究类方案指对林草工程建设中某

一类问题进行的宏观性、战略性、针对性的研究。申报类方案指

工程项目申报或批准过程中提供的计划。实施类方案指对工程项

目规划期内制定的分期实施计划。

第四十四条 研究类方案适用于林草发展战略研究、国有

林场管理方案研究等。申报类方案适用于自然保护地申请报告、

森林康养基地申报书、林下经济基地申请书等。实施类方案适用

于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绿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试点

建设实施方案、深化集体林改实施方案等。

第四十五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方案计费基价按照方案类

型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方案类型 基价（万元）

研究类方案 30
申报类方案 40
实施类方案 70

注：涉及竞争性评审的方案，在基价基础上乘以 1.5 的系数。实施类方案达

到同类设计深度的，计费额可参考第十章测算。

第四十六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方案计费公式为：计费额=

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专业系数（Z）：只乘以规模范围（Z1）、专业类别（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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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

第四十七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可分为发展规划、总

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四类。发展规划指对一个时期或一

个区域的发展进行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的谋划。总体规划指

对各类项目的空间布局、任务内容等做出的综合性、全局性安排。

专项规划指对某个特定要素或类型发展的专门规划。详细规划指

对具体项目的用地和开发强度等做出的实施性安排。

第四十八条 发展规划适用于林草发展规划、自然保护地

发展规划、林草产业发展规划及森林旅游发展规划等。总体规划

适用于林草系统治理规划、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森林城市总体

规划及产业园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适用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草原保护利用规划、湿地保护规划、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修复规

划、产品加工利用规划、森林草原防火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等。详细规划适用于森林景观提升详细规划、风景名胜区详细规

划及产业园详细规划等。

第四十九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计费基价按照规划类

型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规划类型 基价（万元） 备注

发展规划 40
总体规划 60
专项规划 80

详细规划 30
另计实际规划用地面积

4500 元/公顷

注：表中详细规划为控制性规划，修建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乘以系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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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计费公式为：计费额=基

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专业系数（Z）：发展规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专业系数

只乘以规模范围（Z1）、专业类别（Z2）；详细规划的专业系数只

乘以专业类别（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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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可研

第五十一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可研主要指项目前期阶段

相关工作，包括投资机会研究、项目建议书（预可研报告）、可

行性研究报告三类。

第五十二条 投资机会研究适用于林下经济、森林旅游、

林业碳汇及林业生物质能源等工程开发的市场投资机会研究。项

目建议书（预可研报告）适用于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馆、国家

植物园保育温室等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适用于自然保护

区保护与监测、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种质资源库、森林草

原防火、产品加工利用工程等可行性研究。

第五十三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可研计费基价依据项目投

资额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可研类型 基价（万元）

投资机会研究 15
项目建议书（预可研报告） A

可行性研究报告 B

序号 投资额（万元）
计费基价 A
（万元）

计费基价 B
（万元）

1 1000 4 9
2 3000 10 20
3 5000 15 29
4 8000 18 37
5 10000 21 42
6 20000 33 67
7 40000 50 100
8 60000 58 112
9 80000 63 126
10 100000 6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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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投资额是指项目的估算投资额。投资额小于 1000 万，计费基价 A 按 4

万元计取、计费基价 B 按 9 万元计取；其他投资额基价按分段直线内插法计价确

定

第五十四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可研计费公式为：计费额=

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

通用系数（T）：只乘以作业区域（T3）、资质资信（T4）。

专业系数（Z）：只乘以专业类别（Z2）、专业深度（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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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

第五十五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设计主要涉及项目设计阶

段相关工作，包括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类。

第五十六条 初步设计适用于林草工程各类工程建设、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程、林草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是对初步设计的进一步深化设计。

第五十七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计费基价依据项目计

费额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序号 计费额（万元） 计费基价（万元）

1 200 12
2 500 28
3 1000 51
4 3000 138
5 5000 218
6 8000 332
7 10000 404
8 20000 751
9 40000 1403
10 60000 2018
11 80000 2604
12 100000 3171
注：计费额是指为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

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计费额小于 200 万，计费基价按 12 万元计取；其他

计费额基价按分段直线内插法计价确定

第五十八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

比例依据专业深度确定，具体比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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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一级是指建设类型多样，技术复杂，涉及路桥、建筑物及构筑物较多，

地形与水文条件较差的工程

（2）二级是指建设类型较多、技术难度较大，涉及路桥、建筑物及构筑物，

地形与水文条件一般的工程

（3）三级是指建设类型单一、技术难度较小，涉及路桥、建筑物及构筑物

较少，地形与水文条件简单的工程

第五十九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计费公式为：初步设

计计费额=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初步设计占比。

施工图设计计费额=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施工

图设计占比。

通用系数（T）：只乘以作业区域（T3）、资质资信（T4）。

专业系数（Z）：只乘以专业类别（Z2）、专业深度（Z3）。

专业深度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一级 40 60
二级 50 50
三级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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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监理

第六十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监理是针对项目建设实施监

督和管理，确保林草工程符合安全、质量、成本和进度等要求，

适用于各专业类型的林草工程建设项目。

第六十一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监理计费基价按照计费额

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序号 计费额（万元） 计费基价（万元）

1 500 17
2 1000 32
3 3000 83
4 5000 128
5 8000 191
6 10000 231
7 20000 415
8 40000 747
9 60000 1046
10 80000 1325
11 100000 1590
注：计费额小于 500 万，计费基价按 17 万元计取；其他计费额基价按分段

直线内插法计价确定。

第六十二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监理计费公式为：计费额=

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

通用系数（T）：只乘以作业区域（T3）、资质资信（T4）。

专业系数（Z）：只乘以专业类别（Z2）、专业深度（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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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评估

第六十三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评估（同“评价”）分为资

产评估、影响评估、工程评估、对标评估、咨询评估等五类。资

产评估指对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进行的分析、

评价和估算。影响评估指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可能对自然生态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进行的分析、预测和评估。工程评估指对林草工

程建设项目进展、质量、管理和效益等进行的评估、评价。对标

评估指林草工程建设项目对照相关指标开展的分析和评估。咨询

评估指对方案、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咨询成果进行的评估。

第六十四条 资产评估适用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草原资

源资产评估、湿地资源资产评估、生态资产评估等。影响评估适

用于自然保护地生态影响评价、国家公园社会影响评估、规划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程评估适用于退耕还林工程评估、国土绿

化工程评估、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成效评价等。对标评

估适用于国家公园符合性评估、创建工作评估、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指标评估等。咨询评估适用于森林防火规划中期评估、可行性

研究后评价等。

第六十五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评估计费基价按照评估类

型确定，具体计费基价表如下：
评估类型 基价（万元）

资产评估 30
影响评估 40
工程评估 60
对标评估 40
咨询评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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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评估计费公式为：计费额=

基价*通用系数（T）*专业系数（Z）。

通用系数（T）：工程级别（T1）、项目地域（T2）、作业区域

（T3）、资质资信（T4）均需连乘。

专业系数（Z）：只乘以规模范围（Z1）、专业类别（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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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中，咨询服务单

位提供自有专利、专有技术，需要另行支付费用的，凡国家有规

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协商费用额度和支

付方式。

第六十八条 林草工程建设项目专业服务单位与委托方可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指数）协商确定

市场物价波动调整系数。

第六十九条 本指导意见为试行版本，各分支机构及会员

单位应遵照执行，同时也供林草工程建设各其他相关方参考使用。

第七十条 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林业行业调查

规划项目收费指导意见》（林建协〔2018〕15 号）同时废止。

第七十一条 本指导意见由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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